
 
 

2017年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重要事項日程表 

考試報名網址 https://gra103.aca.ntu.edu.tw/cpt/apply/ 

教育部全球資訊網址：http://www.edu.tw/(請點選教育部首頁-「認證檢定及留考」) 

※上述各時程，如遇特殊狀況，本部得彈性調整之。 

※自2010年起口試考科原則改為數位錄音，如報考人數超過承辦學校（機構）考場之一

日負荷量時，本部得視報名情形，另安排增加其他試場，錄音格式依試場設備而定，

不得異議。

編號 事        項 時      程 

1 簡章公布 2017年4月20日前 

2 

開放網路填寫報名表暨列印報名表 

(國外報名考生得以中文正楷線上填

寫報名表) 

2017年5月15日上午10:00起， 

至 

2017年5月31日中午12:00止。 

3 

報

名

方

式 

(1)取得學士以上學位者、符合

「入學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

第5條規定者：一律採網路填寫

報名表後，以掛號郵寄報名，不

受理現場報名。應於報名截止日

前(以郵戳為憑)將報名應繳書

件，以掛號郵寄至「106臺北市

羅斯福路四段1號國立臺灣大學

教務處研究生教務組」。 

(2)具教學經驗者、僑委會「海

青班」二年制華語類科持結業證

書者：應於報名截止日前將報名

應繳書件，親送或掛號郵寄(以

郵戳為憑)至就近駐外機構。 

寄送報名表期限(以郵戳為

憑)：2017年5月31日止 

4 寄發考生准考證 

2017年6月23日 

試場分配將公布於資訊 

及報名網址 

5 

筆試 

 

口試（華語口語與表達） 

筆試： 

2017年7月22日（星期六） 

口試： 

2017年7月23日（星期日） 

6 寄發成績單 2017年9月15日 

7 寄發證書 2017年10月31日前 

主辦單位：教育部 承辦單位： 國立臺灣大學  

電話：(02)3366-2388轉417 傳真：(02)2363-4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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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年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簡章 

一、依據 

依據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作業要點辦理。 

二、目的 

為執行國家對外華語教學政策，提升對外華語教學人員之教學能力，確立其

專業地位，特舉辦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 

三、報考資格 

具下列資格之一者，得報名參加本考試：  

(一) 取得學士以上學位：取得國內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大學或獨立學院，或符

合我國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或獨立學院學士以上

學位。 

(二) 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第 5條規定： 

1. 在學士班肄業，僅未修滿規定修業年限最後 1年，因故退學或休學，自

規定修業年限最後 1 年之始日起算已滿 2 年，持有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

明書，並檢附歷年成績單。 

2. 修滿學士班規定修業年限，因故未能畢業，自規定修業年限最後 1 年之

末日起算已滿 1年，持有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歷年成績單。 

3. 在大學規定修業年限 6 年（包括實習）以上之學士班修滿 4 年課程，且

已修畢畢業應修學分 128 學分以上。 

4. 取得專科學校畢業證書後，其為三年制者經離校 2 年以上；二年制或五

年制者經離校 3年以上；取得專科進修（補習）學校資格證明書、專科

進修學校畢業證書或專科學校畢業程度學力鑑定通過證書者，比照二年

制專科學校辦理。 

5. 下列國家考試及格，持有及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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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一等、二等、三等特種考試及格。 

(2)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 

6. 技能檢定合格，有下列資格之一，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 

(1) 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

作經驗 3年以上。 

(2) 技能檢定職類以乙級為最高級別者，取得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

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 5年以上。 

(三) 具教學經驗：於外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外國專業團體認可之各級學校或僑務

委員會(以下簡稱僑委會)立案或備查之僑校從事對外華語教學，教學年資

於報名截止日前滿 3 年，且教學時數達 200 小時以上，取得任教服務證明，

並經我駐外機構辦理文書驗證者。 

(四) 參加僑委會辦理「海外青年技術訓練班」(以下簡稱海青班)二年制華語文

相關類科結業，持有結業證書。 

※報名注意事項： 

教育部辦理國內大學校院華語教學系所及學位學程評核作業要點，已於 2010 年

12 月 31 日發布廢止，原評核通過之國內大學校院華語教學系、所畢業生及學位

學程特定學年入學(如附錄 11)結業生，憑系所畢業證書或學位學程結業證書始得

參加本考試並申請登記為免考「漢語語言學」、「華語文教學」及「華人社會與文

化」三項科目，僅須選考「國文」及「華語口語與表達」二項科目，未於線上報

名表勾選申請者，視同放棄免考生資格，為「一般生」，須選考五考科。 

※報名簡章請逕至考試報名網址或教育部全球資訊網-「認證檢

定及留考」頁面下載。 

四、報名方式、截止日期、報名程序及應繳交書件 

(一)報名方式及截止日期 

1. 符合第三點報考資格者：一律採網路填寫報名表後，以掛號郵寄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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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受理現場報名。請於 2017 年 5 月 31 日前(以郵戳為憑，逾期或表件

不全者恕不受理，亦不退回)將本點(三)報名應繳交書件以掛號郵寄

「106 臺北市羅斯福路四段 1 號國立臺灣大學教務處研究生教務組」。 

2.惟符合第三點之(三)及(四)報考資格者，除依前目規定報名外，得於

網路填寫報名表後，於 2017 年 5 月 31 日前將本點(三)報名應繳交書

件，親送或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逾期或表件不全者恕不受理，亦不

退回)就近駐外機構辦理報名。駐外機構受理報名後，處理方式如下： 

(1) 符合第三點之(三)報考資格中具僑校教學經驗者及符合第三點之

(四)報考資格者，駐外機構於 2017 年 6 月 4日前將報名資料轉達僑

委會（電話：02-2327-2815、02-2327-2665）彙整初核後，由僑委

會於 2017 年 6 月 10 日前送達本部國際及兩岸教育司海外臺灣學校

及華語教育科（並請註明：「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 

(2) 符合第三點之(三)報考資格中具各級學校教學經驗者，駐外機構於

2017年6月10日前將報名資料轉達本部國際及兩岸教育司海外臺灣

學校及華語教育科（並請註明：「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

試」）。 

(二)報名程序 

1.請至資訊及報名網址填寫報名表： 

開放網路填寫暨列印報名表時間自 2017 年 5 月 15 日上午 10：00 起至

5 月 31 日中午 12：00 止。 

2.確認所填資料無誤後，列印出報名表、報名資料袋封面、個人資料提 

供同意書及繳費單。 

3.繳交報名費： 

請以 ATM 轉帳繳費或持繳費單至全國各地便利商店(7-11、全家、 

OK、萊爾富)、華南銀行臨櫃或跨行匯款繳費後，影印轉帳收據或繳費

單備用(正本請自行妥慎保存），繳費期間自 2017 年 5 月 15 日 10：00

起至 5月 31日晚上 12時止；居住國外考生且於國內報考者，得於2017

年7月21日下午17:00前至國立臺灣大學教務處研究生教務組以現金

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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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將報名資料袋封面貼於自備之 A4 信封袋面上，裝入本點（三）所列之

報名應繳交書件，於 2017 年 5 月 31 日前(以郵戳為憑，逾期或表件不

全者恕不受理，亦不退回)，依本點(一)報名方式規定辦理。 

(三)報名應繳交書件（請依序以迴紋針在左上角固定）： 

1.本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報名申請表（附錄 7）。 

(1)於報名表上貼妥本人最近 2 個月內 2 吋正面半身脫帽大頭照片（光

面紙）1張，並於報名表相片欄浮貼 2 張與前款相同之照片，供製

作准考證，非同一式者不予受理，照片背面書寫姓名及國民身分證

號碼。 

(2)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或有效之護照基本資料頁、國籍證件

正、反面影本。 

2.符合下列報考資格證明文件影本或應屆畢業生暫准報名申請表(附錄

8)(提供本目書件者，本款第 3 目免附)： 

(1)國內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大學或獨立學院同等學力證明、學歷證明

或符合本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或獨立學院同等學力證明、學歷證

明（已畢業者繳交學位證明影本，持國外、大陸地區或香港、澳門

學歷須經我國駐外機構或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驗證）。 

(2)國內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大學或獨立學院之學士班應屆畢業生檢

附蓋註冊章之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或當學期在學證明影本)，填妥

由報名網站下載列印之「應屆畢業生暫准報名申請表」，得暫准報

名。並應依規定於 2017 年 7 月 21 日下午 17:00 前將畢業(學位)

證書影本寄達(或傳真)至106臺北市羅斯福路四段1號國立臺灣大

學教務處研究生教務組(電話：02-33662388#417，傳真號碼：

02-23634383)進行查驗。暫准報名申請者，准考證暫不寄發，俟查

核合格後，於應考當日至試務辦公室領取准考證應試。未依限繳驗

畢業證書，或繳驗之證書經審查不合格者，即認定不具應考資格，

不得入場應試，如有入場應試者，其考試成績亦不予計算，報名費

不予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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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參加僑委會辦理海青班二年制華語文相關類科結業者，請繳交海青

班華語文相關類科中英文畢業證書。 

3.任教服務證明(提供本目書件者，本款第 2目免附)： 

具教學經驗報名者，應繳交經我國駐外機構辦理文書驗證之於外國政

府權責機關或外國專業團體認可之各級學校或僑委會立案或備查之僑

校服務證明，載明下列事項： 

(1)從事對外華語教學於報名截止日前滿 3年。 

(2)教學時數 200 小時以上之服務證明。 

4.繳費單影本或轉帳收據影本。 

(1)報名費：任一筆試科目，報名費新臺幣 300 元（以美金繳交者須繳

交美金 10 元），報考筆試 4科者，報名費新臺幣 1,200 元；口試科

目(華語口語與表達)，報名費新臺幣 500 元（以美金繳交者應繳交

美金 15 元）。 

(2)考生合於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所界定之低收入戶者，得於報名時

繳交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開具當年有效之低收入戶證明文件（非

清寒證明）影本，免繳報名費。 

※ 退費規定：考生於報名後所繳交之報名費，因逾期報名或經審查不符

者，退費金額計算方式為扣手續費及郵資 60 元後退還其餘費用，退

還之報名費由承辦單位通知報考人退件理由並列冊統一辦理退費；其

餘一概不予退費。 

5.身心障礙考生如有特殊需要，請填「身心障礙考生應考需求調查表」(附

錄 4)，於報名時與身心障礙手冊影本及醫學中心開立之確認身心障礙

事實之診斷證明書正本一併繳交，俾便提供必要之服務。 

「身心障礙考生應考需求調查表」之應考服務項目由考生填選後，經

由本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試務小組授權國立臺灣大學邀集相

關學者、專家組成審查小組審查後決定應考服務項目。 

6.個人資料提供同意書。 

7.除特別註明應繳交正本者外，所有證件請一律繳交「影印本」並由報

考人書明「與正本相符」後簽名或蓋章，如有偽造、變造情事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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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法律責任，並取消報名資格。 

8.以上所繳交證件（包括正、影本）概不退還。 

五、考試科目及注意事項 

 (一)口試科目：華語口語與表達（口試時間約 1 小時） 

 (二)筆試科目：  

1.國文（測驗時間 100 分鐘） 

   2.漢語語言學（測驗時間 80 分鐘） 

   3.華語文教學（測驗時間 80 分鐘） 

   4.華人社會與文化（測驗時間 80 分鐘） 

 (三)注意事項： 

   1.報考科目應於報名時選定，報名後一律不得要求更改。 

   2.報考「華語口語與表達」者，應以口試現場錄音方式進行， 

範例詳附錄 2。 

   3.「測驗形式」與「題型比例」及其相關資料，請參閱附錄 3。 

六、考試日期 

筆試：訂於 2017 年 7 月 22 日（星期六） 

口試：訂於 2017 年 7 月 23 日（星期日） 

※各科場次、時間，以准考證記載為準。 

※如於 7月 7 日前尚未收到准考證者，國內考生請與國立臺灣大學教務處 

 研究生教務組聯繫，聯絡電話：(02)3366-2388 轉 417。 

※居住國外考生請於 2017 年 7 月 21 日下午 17:00 前至國立臺灣大學教務 

  處研究生教務組以現金繳交報名費後，同時領取准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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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考試地點 

   考試地點訂於國立臺灣大學校總區，筆試及口試試場教室分配表於 2017 年

6 月 23 日起公告於本部資訊及報名網址，並分別列印於考生准考證上。 

八、及格標準 

  (一)考試科目「國文」、「漢語語言學」、「華語文教學」及「華人社會與 

    文化」各科目滿分 100 分，以 60 分為及格。 

  (二)考試科目「華語口語與表達」給分標準採等級制共分六級，考試成績達

第四級以上為及格。其級層如下： 

    六級：91-100 分 

    五級：81-90 分 

    四級：71-80 分（及格） 

    －－－－－－－－－ 

    三級：61-70 分 

    二級：51-60 分 

    一級：50 分以下 

  (三)各科目及格成績，自翌年起算 3 年內參加本考試時，得予採計。 

  (四)報考人 5 項考科（筆試、口試）成績均及格，始通過本考試，得依證書

核發規定，核發「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證書」。自 2010 年度起，除

需通過 5項考科（包括 3年內保留之及格成績），且需符合外語能力合格

認定基準（附錄 10），始由本部發給「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證書」。

（以下簡稱本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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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複查成績注意事項 

  (一)考生複查成績依本注意事項辦理。 

  (二)考生複查成績應於 2017 年 9 月 26 日前提出申請（以郵戳為憑），逾期不

予受理。申請複查成績以 1次為限。 

  (三)申請複查成績應使用成績複查申請書暨查復表（附錄 9），表內請填寫申

請人姓名、座位(准考證)號碼、複查科目，貼足回件郵資，並附繳原成

績單影本。 

  (四)申請複查成績，一律以通信方式辦理，申請書請寄至「106 臺北市羅斯

福路四段 1 號國立臺灣大學教務處研究生教務組」收。                      

  (五)國立臺灣大學教務處研究生教務組收到複查成績之申請後，於申請複查

截止日 2017 年 9 月 26 日後 10 日內統一彙整查復之，遇有特殊原因無法

如期查復時，得酌予延長並通知申請人。 

  (六)複查結果發現成績登記或核計錯誤時，應將申請人全部試卷均予複查重

新計算總成績，並按下列規定處理： 

    1.原計成績未達及格標準，而重計後成績達及格標準者，應報請本部對

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試務小組會議決議通過後，補行通知及格。 

    2.原計成績與重計後成績，均由國立臺灣大學教務處研究生教務組逕行

復知。 

  (七)複查成績，如發現試卷漏未評閱、試卷卷面及卷內分數不相符或試務作

業產生其他疏失時，應報請本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試務小組處

理。 

  (八)申請複查成績，不得要求重新評閱、提供參考答案，亦不得要求告知命

題委員、閱卷委員之姓名或試卷中分題（項）評分及其他有關考試資料。 

十、其他注意事項 

  (一)本考試簡章報名及相關表件所蒐集個人資料，依個人資料保護法規定，

主要針對本考試之目的進行蒐集、處理、利用及相關研究，考生資料乃

針對獲證後人數統計、建置人才資料庫及其他相關研究使用，除有個人

資料保護法第 16 條但書所定情形外，不做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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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簡章所列內容，請詳細閱讀，充分瞭解後報名。 

  (三)所繳交之表件或表卡有虛偽不實或不合本考試申請資格經本部查明者，

依下列規定辦理： 

    1.完成報名手續者，取消其考試資格，已繳報名費不予退還。 

    2.經寄發成績單者，註銷其成績。 

    3.已發給教學能力證書者，撤銷其資格，並註銷證書後，公告之。 

  (四)考生於報名後所繳交之報名費，因逾期報名或經審查不符者，退費金額

計算方式為扣手續費及郵資 60 元後退還其餘費用，退還之報名費由承辦

單位通知報考人退件理由並列冊統一辦理退費；其餘一概不予退費。 

  (五)凡以國外學校同等學力或畢業證件報考經合格通過者，由本部或駐外機

構辦理國外學歷查證認定，經查證不認定該項國外學歷時，取消合格資

格，如有偽造、變造學歷情事者應負法律責任。 

  (六)預定之考試日期，因天災或特殊變故，經本部宣布暫停辦理時，不個別

通知，延後辦理之日期，另行公布。 

  (七)本簡章未盡事宜，參依其他相關規定處理，或提請本部對外華語教學能

力認證考試試務小組審議決定。 

  (八)取得本證書者，係證明具華語教學能力，赴海外任教者，尚須符合應聘

機構相關要求，本部無協助就業及分發教學之義務。 

十一、證書核發 

(一) 本年報考之各考試科目及格者，及格科目得保留至 2020 年 12 月 31 日

止，逾期各該及格科目不予採計。 

(二) 本簡章附錄 11 所列之特定學年入學之國內大學校院華語教學系、所畢業

生及學位學程結業生，得憑系所畢業證書或學位學程結業證書於線上報

名時申請登記為免考「漢語語言學」、「華語文教學」及「華人社會與文

化」3 項科目，經本部審核為「三科免試生」後，始得參加本考試時，

僅須選考「國文」及「華語口語與表達」2 項科目，未於線上報名表勾

選申請者視同放棄免考生資格，為「一般生」，須選考 5 考科。 

(三) 非同一地區取得各科目及格者，同一報考資格者(一般生；特殊報考-免

試三科生)科目及格保留期限同第九點之(三)規定，自翌年起算 3 年內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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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本考試時，得予採計。 

(四) 通過本考試 5 項考試科目（筆試、口試）均及格且於科目保留期限內者(包

括符合規定免考科目)，併同符合下列條件之一，由本部發給本證書： 

    1.符合本考試外語能力合格認定基準(如附錄 10)，其符合認定基準之成

績單影本或證書影本，以提出核發本考試證書申請日前 3 年內測驗並

取得者始為有效，不接受網路成績(例如：2018 年 1 月 1 日申請核發

本考試證書，其於 2015 年 1 月 1 日起至 2017 年 12 月 31 日止參加符

合外語能力合格認定基準之測驗並取得合格成績或證書者始為有效)。 

    2.修畢前目認定基準所列外語種類以外之任何一種外語累計至少 8 學分

(例如：印尼語、越南語…等)。 

(五) 逢試務工作期間(自網路開放報名至寄發成績單前)，暫停核發證書及證

明書事宜。 

  (六)有關證書核發行政程序，於每月首日(非發證日)彙整上月申請且符合發

證資格者；每月首日若遇國定假日或週六、日，則延至次一上班日；欲

申請核發證書者請務必在月底前提出外語能力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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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應考注意事項 

一、應考人於考試時，應遵守本注意事項之規定。 

二、應考人應於每節考試預備鈴響時依座號就位。規定考試時間開始後，每

節 15 分鐘內，得准入場，逾時不准入場應試，違者該節之科目不予計分。

每節考試開始後 45 分鐘內，不准出場。 

三、應考人就座後，應將准考證及身分證明文件(有效之國民身分證或護照、

居留證，以下同)，置於桌面左前角，以備核對；並自行檢查試卷（含錄

音帶，以下同）上之座號、科目及試題之題型、科目等有無錯誤，如發

現不符，應即告知監場人員處理。 

    應考人之書籍文件及行動通訊裝置（如行動電話或穿戴式裝置）、收

信器、呼叫器等電子器材（請關機），應放置於試場前方或指定場所，不

得置於抽屜中、桌椅下、座位旁或隨身攜帶，違者依第七點第六款、第

七款或第八點第一款論處。 

四、應考人未帶准考證、身分證明文件者，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未帶准考證者，應向考場試務中心辦理補發；未帶身分證明文件者，

須至試務中心填寫確係本人應考切結書，並拍照存證，始得應試。 

 (二)應考人於進入考場後，始發現未帶准考證或身分證明文件者，經監考

人員核對報名存根確係應考人本人無誤，准予應考。但未帶身分證明

文件者，考試結束後須至試務中心拍照存證，填寫切結書始完成考試

程序。 

 (三)未完成前二項程序者，其已考之科目成績無效。 

 (四)未帶准考證及身分證明文件者，不得應考，其已考之科目成績無效。 

五、應考人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予以扣考，並不得繼續應考，其已考之

各科成績無效： 

 (一)冒名頂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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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持用偽造或變造之應考證件。 

 (三)互換座位或試卷。 

 (四)傳遞文稿、參考資料、書寫有關文字之物件或有關信號。 

 (五)夾帶書籍文件。 

 (六)離場前不繳交試卷或試題。 

 (七)試題未註明使用電子計算器而使用，或使用禁止使用之計算工具。 

 (八)在試場桌椅、文具或肢體上書寫文字。 

 (九)未遵守本注意事項，不接受監場人員勸導，或繳卷後仍逗留試場門窗

口、擾亂試場秩序。 

如有上述各款情事之一，應考人雖將證據湮滅，但經監場人員證實 

者，仍依規定處理。 

六、應考人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視其情節輕重，扣除該科目成績 20 分或

其全部分數： 

 (一)未得監場人員同意擅離試場。 

 (二)拆開或毀損試卷彌封角。 

 (三)掣去卷角座號或卷面浮籤，或在試卷上書寫姓名、座號或與題目無相

關之文字、標記，或自備稿紙書寫。 

 (四)分發試題後，窺視他人試卷或互相交談，或使用其他紙張、物件或准

考證抄寫試題。 

 (五)每節考試開始鈴響前，即擅自在試卷上書寫，或考試完畢鈴響後，仍

繼續作答不繳卷。 

七、應考人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視其情節輕重，扣除該科目成績 5 分至

20 分： 

 (一)誤坐或誤用他人試卷作答。 

 (二)裁割試卷用紙或所附稿紙。 

 (三)污損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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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不依試卷、試題說明或附註事項作答。 

 (五)繳卷後未即出場；未經監場人員許可而走回或逗留試場。 

 (六)攜帶行動通訊裝置（如行動電話或穿戴式裝置）、呼叫器、或其他通訊

器材等入場考試。 

(七)行動通訊裝置（如行動電話或穿戴式裝置）、呼叫器、計時器或其他通

訊器材，未取消鬧鈴設定或未關機，或於考試中發出聲響或影響試場秩

序。 

 (八)考試開始鈴響前，即擅自翻閱試卷。 

八、應考人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而不聽監場人員制止或一再故犯者，視其

情節輕重，扣除該科目成績 5 分至 10 分： 

 (一)攜帶非必需及其他規定以外之物品。 

 (二)未得監場人員許可，移動座位。 

 (三)詢問題旨或出聲朗誦。 

 (四)吸煙或隨地拋棄紙屑。 

 (五)攜帶試題離場。 

九、扣考扣分程序，依照監場規則第十七條規定辦理。 

十、應考人作答，不得使用外國文字。但專門名詞及有特別規定者，不在此

限。 

十一、應考人應在規定時間內繳卷，屆時未繳者一律收繳。 

十二、應考人繳卷時，應經監場人員驗收試卷及試題後始得出場。 

十三、應考人繳卷時，應將准考證及身分證明文件隨身攜帶，以備查驗。 

十四、試場及試區附近，如發現有妨礙試區安寧、擾亂考場秩序或影響考試

信譽等情事者，應予取締；其情節重大者，移送法辦。 

十五、應考人違反本注意事項之規定，於考試當時發現違反第五點至第八點

所列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即告知其違規事實，俟應考人作答完畢繳卷

時，依規定予以扣分，於考試後發現者，由本部依本注意事項處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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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六、另應考華語口語與表達科目考生請見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

試『華語口語與表達』科目(口試)應考人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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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華語口語與表達』科目 

(口試)應考人注意事項 

一、應考人於口試時，應遵守本注意事項之規定。 

二、應考人應攜帶准考證及有照片之身分證件（包括有效之護照，以下同）

正本，依准考證上記載之口試時間及地點，準時到場應試，於每節考試

預備鈴響時依座號（准考證號碼，以下同）就位，遲到逾口試開始者一

律不准入場，亦不得補考，或更改場次。若因遲到而未能得悉本考試作

答事項，致影響錄音成績，由應考人自行負責。 

三、應考人入座後，應將准考證及有照片之身分證件正本，置於桌面左前角，

以備核對；並自行檢查座位貼條號碼及錄音帶上之座號與准考證號碼有

無錯誤，如發現不符，應即告知監場人員處理。 

    應考人之書籍、物品及收信器、呼叫器等電子器具（請關機），應置

於試場前方或監場人員指定場所（請勿攜帶貴重物品應試，監場人員不

負保管之責），不得置於應試桌子抽屜中、桌椅下、座位旁或隨身攜帶，

違者依本注意事項第八點第四款或第十點第六款論處。 

四、應考人未帶准考證、身分證明文件者，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未帶准考證者，向考場試務中心辦理補發；未帶身分證明文件者，須

至試務中心填寫確係本人應考切結書，並拍照存證，始得應試。 

 (二)應考人於進入考場後，始發現未帶准考證或身分證明文件者，經監試

人員核對報名存根確係應考人本人無誤，准予應考。但未帶身分證明

文件者，考試結束後須至試務中心拍照存證，填寫切結書始完成考試

程序。 

 (三)未完成前二項程序者，其已考之科目成績無效。 

 (四)未帶准考證及身分證明文件者，不得應考，其已考之科目成績無效。 

五、口試測驗若因絞帶、機器故障、停電等突發事故，試務單位得視情況安

排受影響考生於其他場次重考，不以加分處理。無法配合重考者，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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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權利，僅就原作答錄音之內容評分，考生不得異議。 

六、口試之題目由耳機播出，回答則經麥克風錄下。測驗時，須戴好耳機，

將麥克風調至適當位置，並依指示按順序作答，不得回頭答題。考試進

行中，不得觸動任何機件，以免影響錄音。回答時音量適中即可。 

七、本項測驗進行中，不得提前離場。但有正當理由，經監考人員同意者，

不在此限，其因此測驗時間受影響者，不予補足。應測試結束後，留下

試題卷，方得離開測試場地，主考人不回答有關問題。 

八、應考人有下列各項情事之ㄧ者，予以扣考，並不得繼續應考，其已考之

科目成績無效： 

 (一)冒名頂替。 

 (二)持用偽造或變造之應考證件。 

 (三)互換座位或錄音帶。 

 (四)夾帶書籍文件。 

 (五)在桌椅、文具或肢體上或其他處所，書寫有關文字、符號等。 

 (六)不繳交試題或錄音帶。 

 (七)未遵守本注意事項，不接受監場人員勸導，或測驗後仍逗留試場門窗

口、擾亂試場秩序。 

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應考人雖將證據湮滅，但經監場人員證實者，

仍依規定處理。 

九、應考人有下列各項情事之一者，視其情節輕重，扣除該科目成績 20 分或

全部分數： 

 (一)未得監場人員同意擅離試場。 

 (二)拆開貼條或毀損錄音帶。 

 (三)在試題卷及錄音帶上書寫或口述姓名、座號或其他不應有之文字、標

記；或在准考證等書寫與測驗有關之任何文字、符號；或自備稿紙書

寫。 

 (四)應試中，企圖或已將試題抄寫或錄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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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應試中，錄製『華語口語與表達』科目時，口述姓名，扣除該科目成

績 20 分。 

 (六)分發試題後，互相交談、左顧右盼，意圖竊聽、便利他人竊聽答案、

以暗號告訴他人答案，或其他任何妨害考試公平性之物品及行為。 

十、應考人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視其情節輕重，扣除該科目成績 5 分至

20 分： 

 (一)誤坐或誤用他人錄音帶作答。 

 (二)裁割試題用紙。 

 (三)污損錄音帶。 

 (四)不依試題說明或宣讀事項作答者（例：未依指示順序作答，或回頭答

題）。 

 (五)測驗完後，未即出場；未經監場人員許可而走回座位或試場後方。 

 (六)考試中隨身攜帶行動通訊裝置（如行動電話或穿戴式裝置）、呼叫器或

其他通訊器材等。 

 (七)錄製其他暗示語言(如唸出准考證號碼、曾就讀學校、服務單位…等)

於錄音帶。 

 (八)考試開始鈴響前，即擅自翻閱試卷。 

十一、應考人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而不聽監場人員制止或一再故犯者，視

其情節輕重，扣除該科目成績 5 分至 10 分： 

  (一)攜帶非必需及其他規定以外之物品。考試進行中（自監試人員宣布

測驗開始至監試人員宣布測驗完畢為止），置放於教室前面之行動通

訊裝置（如行動電話或穿戴式裝置）響起、振動或未關機者或計時

器及其他設備發出響鈴、振動聲、鬧鈴聲等任何聲響。 

  (二)攜帶非必需及其他規定以外之物品。 

  (三)未得監場人員許可，移動座位。 

  (四)作答聲音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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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吸煙或隨地拋棄紙屑。 

  (六)測驗時將試題攜出試場。 

十二、扣考扣分程序，依照監場規則第十七條規定辦理。 

十三、應考人作答，不得使用外國語言。 

十四、測驗完畢應考人應在規定時間內離場，屆時未離場者，一律驅離之。 

十五、試場及試區附近，如發現有妨礙試區安寧、擾亂考場秩序或影響考試

信譽等情事者，應予取締；其情節重大者，移送法辦。 

十六、應考人違反本注意事項之規定，於考試當時發現違反第八點至第十一

點所列各項情事之一者，應即告知其違規事實，俟應考人作答完畢時，

依規定予以扣分，於考試後發現者，由本部依本注意事項處理之。 

十七、本注意事項未規定之事項，依本考試相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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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答注意事項 

一、請檢查試卷卷面上之考試科目、座位號碼有無錯誤，如發現不符，應即

告知監試人員處理。 

二、試卷卷面右下角密封處不可污損。 

三、不得誤坐他人座位或誤用他人試卷或裁割試卷。 

四、試卷上不可填寫姓名及其他符號。答案卷上(包括選擇題及非選擇題)勿

畫特殊記號、線條等。 

五、筆試科目均包括選擇題及非選擇題，其中選擇題(包括單選題、是非題及

配合題)答案卡必須使用 2B 鉛筆畫卡、橡皮擦擦拭作答，若不以 2B 鉛筆

畫卡或擦拭不清，不為讀卡機所接受，其後果由考生自行負責；非選擇

題限用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作答(禁用其他顏色)，禁止使用鉛筆，違

者該部分不予計分。口試科目作答方式，以口說經麥克風錄下，在試題

卷上不得書寫任何文字或符號，違者依規定扣分。 

六、試卷右下角准考證號碼須於繳卷時由監試人員撕去，考生不得自行撕毀。 

七、答題時務請依試題指示作答，並請標明題號，未標明題號或標錯題號，

致各題記分順序互換者，由應考人自行負責。 

八、試題須隨卷繳回。 

九、本試卷答案紙須節用，不得自備其他紙張作答。 

十、未遵守前述規定者，依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應考人注意事

項之相關規定辦理。 

十一、本注意事項以外之其他相關事項悉依本考試簡章，及其他相關規定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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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提出試題答案疑義注意事項 

一、為使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以下簡稱本考試）試題答案正確給分，

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應考人對筆試試題或公布之測驗式試題答案如有疑義，應於該次測驗式

試題答案公布之翌日起三日內（以郵戳為憑）提出。 

三、應考人提出疑義應填具試題答案疑義申請表，以限時掛號專函郵寄教育

部（以下簡稱本部），同一道試題以提出一次為限。試題答案疑義申請表

應檢附准考證影本並載明下列事項： 

 (一)姓名、地址、聯絡方式。 

 (二)應試科目、題次。 

 (三)試題答案不當或錯誤之處，並敘明理由（如有佐證資料併請檢附）。 

四、應考人提出試題答案疑義如逾受理期限，或前點載明事項不齊備者，不

予受理。 

五、應考人所提疑義除有非試題實質內容疑義，由本部逕行復知應考人外，

依下列程序處理： 

 (一)應考人所提疑義資料、試題及答案，送請各考科組題委員、命題委員、

試題審查委員或閱卷委員於三日內會商研定處理。但組題委員、命題

委員、試題審查委員或閱卷委員因故無法處理試題疑義時，得商請具

有組題委員資格者代為處理。 

 (二)會商處理結果，據以評閱試卷並復知應考人。 

六、應考人所提疑義之處理決定，俟召開本考試試務小組委員會時提報備查。 

七、測驗式試題或答案之疑義經確認後，依下列規定處理： 

 (一)試題、答案無錯誤或瑕疵時，依原正確答案評閱。 

 (二)試題有瑕疵但不影響原正確答案時，依原正確答案評閱。 

 (三)試題有瑕疵致影響原正確答案或公布之答案錯誤時，依更正之答案重

新評閱。 

 (四)試題錯誤致無正確答案時，該題一律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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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申論式及其他非測驗式試題之疑義經確認後，依下列規定處理： 

 (一)試題無錯誤或瑕疵時，依原評閱標準評閱。 

 (二)試題有瑕疵但不影響原評閱標準時，依原評閱標準評閱。 

 (三)試題有瑕疵致影響原評閱標準但仍可作答時，依重新擬訂之評閱標準

評閱。 

 (四)試題或其子題錯誤致無法作答時，該題或該子題不予計分，將其所占

分數依各題占分比例調配至該應試科目其他各題或該題之其他子題。 

九、應考人於考試時所提出之試題疑問，受委託辦理試務單位應予以紀錄。

考試完畢後，應考人對前項所提出試題疑問，仍有疑義者，應依第二點

至第三點規定向本部提出申請。 

十、應考人提出疑義，不得要求告知組題委員、命題委員、試題審查委員或

閱卷委員之姓名或試卷中分題（項）評分及其他有關考試資料，亦不得

對未公布答案之試題要求提供參考答案。 

十一、閱卷委員於閱卷期間對試題提出疑義，其處理程序準用第五點至第八

點之規定。 

十二、本注意事項奉核定後施行。 



22 
 

附錄 1 

網路填寫報名表注意事項 

本考試採用網路填表方式列印報名表，報名流程如下： 

步驟(一)請至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考試報名網址填寫報名表；開放網路填

寫暨列印報名表時間自 2017 年 5 月 15 日上午 10：00 起至 5月 31

日中午 12：00 止。 

步驟(二)確認所填資料無誤後（若特殊字電腦無法顯示該字體時，請於網路

輸入全型的空白代替，於報名表列印出來後，以紅筆補填上），列印

出報名表、報名資料袋封面、個人資料提供同意書及繳費單。 

步驟(三)請以 ATM 轉帳繳費或持繳費單至全國各地便利商店(7-11、全家、OK、

萊爾富)、華南銀行臨櫃或跨行匯款繳費後，影印轉帳收據或繳費單

備用（正本請自行妥慎保存）。 

步驟(四)將報名資料袋封面貼於自備之 A4 信封袋面上，裝入步驟（五）所列

之報名應繳交資料，於 2017 年 5 月 31 日前(以郵戳為憑)，以掛號

郵件寄至 106 臺北市羅斯福路四段 1號國立臺灣大學教務處研究生

教務組。 

步驟(五)報名應繳交資料（請依序以迴紋針在左上角固定）： 

    1.本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報名申請表。 

(1) 於報名表上貼妥本人最近 2個月內 2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光

面紙）1 張，並於報名表相片欄浮貼 2 張與前款相同之照片供

製作准考證，非同一式者不予受理，照片背面書寫姓名及身分

證號碼。 

(2) 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或有效之護照基本資料頁、國籍

證件正、反面影本。 

(3) 「免試三科生」報考者：本簡章附錄 11 所列之特定學年入學

之國內大學校院華語教學系、所畢業生及學位學程結業生，得

憑系所畢業證書或學位學程結業證書於線上報名時申請登記

為免考「漢語語言學」、「華語文教學」及「華人社會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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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項科目，經本部審核為「三科免試生」後，始得參加本考試

時，僅須選考「國文」及「華語口語與表達」2 項科目，未於

線上報名表勾選申請者視同放棄免考生資格，為「一般生」，

須選考 5考科。 

    2.同等學力證明文件、畢業證書影本或應屆畢業生暫准報名申請表。 

     (1)國內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大學或獨立學院同等學力證明、畢業

證書或符合本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或獨立學院畢業證書（已

畢業者繳交學位證明影本，持國外、大陸地區或香港、澳門學

歷須經我國駐外機構或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驗證）。 

     (2)國內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大學或獨立學院之學士班應屆畢業

生檢附蓋註冊章之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或當學期在學證明影

本)，填妥由考試報名網站下載列印之「暫准報名申請表」，得

暫准報名。 

     (3)參加僑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僑委會)辦理「海外青年技術訓練

班」(以下簡稱海青班)二年制華語文相關類科結業者，請繳交

海青班華語文相關類科中英文畢業證書。 

    3.任教服務證明影本。 

具教學經驗報名者，應繳交經我國駐外機構辦理文書驗證之於外

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外國專業團體認可之各級學校或僑務委員會立

案或備查之僑校服務證明，載明下列事項： 

     (1)從事對外華語教學於報名截止日前滿 3年。 

     (2)教學時數 200 小時以上之服務證明。 

    4.繳費單影本或轉帳收據影本。 

     (1)報名費：任一筆試科目，報名費新臺幣 300 元（以美金繳交者

須繳交美金 10 元），報考筆試 4 科者，報名費新臺幣 1,200 元；

口試科目(華語口語與表達)，報名費新臺幣 500 元（以美金繳

交者應繳交美金 15 元）。 

     (2)考生合於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所界定之低收入戶者，得於報

名時繳交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開具當年有效之低收入戶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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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非清寒證明）影本，免繳報名費。 

    5.身心障礙考生如有特殊需要，請填「身心障礙考生應考需求調查  

表」(附錄 4)，於報名時與身心障礙手冊影本及醫學中心開立之確

認身心障礙事實之診斷證明書正本一併繳交，俾便提供必要之服

務。「身心障礙考生應考需求調查表」之應考服務項目由考生填選

後，經由本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試務小組授權國立臺灣

大學邀集相關學者、專家組成審查小組審查後決定應考服務項目。 

6.個人資料提供同意書。 

    7.所有證件影本應由報考人書明「與正本相符」後簽名或蓋章，如

有偽造、變造情事者，應負法律責任，並取消報名資格。所繳交

證件（包括正本及影本）概不退還。 

    8.上述規定未繳件完成者，其已考之科目成績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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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 內容範例 

考試科目：華語口語與表達 

※請考生從左到右依箭頭順序讀出。 

一、朗讀單音節字詞，限時 1 分鐘 (15 %) 

星 隨 女 均 巧 
 

羊 實 內 而 洲 
 

香 輸 腳 救 拳 
 

寫 說 新 競 朋 
 

鬆 證 捐 橋 猛 
 

身 約 雄 肉 許 

 

二、朗讀雙音節詞語，限時 1 分鐘 (15 %) 

豐盛 什麼 秋天 橘子 窮人 
 

鑰匙 准許 熱心 美好  一會兒 
 

恭喜 幫助  沒事兒 英俊 未婚 

 

三、朗讀短句，限時 1 分鐘 30 秒 (20 %) 

1.難怪警察常常抓那些超速駕駛的人呢！ 

2.你有沒有辦法改變這種人的想法呢？ 

3.說話者委婉地表示不同意對方的觀點。 

4.出了問題應該按照哪一方的法律來處理？ 

5.許多人是因為有了孩子而不願意離婚。 

6.天啊﹗竟然有人願意花六萬元補習戀愛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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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從物理上來說，兩性相吸是因為他們有所不同。 

8.岩石、空氣和溪流，每樣東西都訴說著有聲或無聲的話語。 

9.他的童年是在匱乏的環境中渡過的，才養成勤勞檢樸的美德。 

10.凡事應該留一條退路，才不會讓自己陷入困境。 

 

四、朗讀短文，限時 1 分鐘 30 秒 (25 %) 

    一個青年人要想事業成功，一定要善於處理人際關係。如果能

了解古人所說「滿招損，謙受益」的道理，就能化阻力為助力。在

校讀書的青年朋友們，應該做到「治學不妨標新立異，為人仍須循

規蹈矩」的信念，因為，在治學方面，標新立異才能有所創新；而

在為人方面，循規蹈矩才能維持團體生活的紀律，建立崇法守禮的

社會。 

 

五、短述，限時 3分鐘 (25 %) 

    本大題評分的標準以語音為主，實際內容為輔，離題不予計分。 

  敘述你進入華語教學工作領域未來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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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科目大綱 

一、科目類別：華語文教學 

(一) 考試目標 

本科考試旨在評量應試者對於以華語文爲第二語言教學者所應具備

合於時代潮流的教學觀、專業知識與教學能力，並熟悉教材編寫及

教學方法技能。 

(二) 測驗題型與試卷結構 

1. 測驗形式 

閉卷、筆試。滿分為 100 分，考試時間為 80 分鐘。 

2. 題型比例 

本大綱命題結構比例如下： 

(1)選擇題（得含是非、單選、配合等）60%～70％； 

(2)非選擇題（得含填充、簡答、申論等）30％～40%。 

3. 及格標準：60 分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提供 2008 年起考古題供參，網址如下：

http://www.edu.tw/ 

(請點選教育部首頁上方-「認證檢定及留考」-「對外華語教學能力

認證」) 

二、科目類別：漢語語言學 

(一) 考試目標 

本科考試旨在評量以華語文爲第二語言教學者應具備的漢語語言學

知識，內容包括：漢語的類型特徵、語音屬性、文字特色、構詞特性、

句法結構、語義功能、篇章結構和語用現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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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測驗形式與試卷結構 

1. 測驗形式：閉卷，筆試。滿分為 100 分，考試時間為 80 分鐘。 

2. 題型比例：選擇題（得含是非、單選、配合等）60％～70%； 

非選擇題(得含填充、簡答、申論)30%～40％。 

3. 及格標準：60 分。 

本部提供 2008 年起考古題供參，網址如下：http://www.edu.tw/ 

(請點選本部首頁上方-「認證檢定及留考」-「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

證」) 

三、科目類別：華人社會與文化 

(一) 考試目標 

本科考試旨在評量以華語文爲第二語言教學者應具備的華人社會與

文化知識，內容包括：跨文化溝通、社會文化與語言表達的關係、

華人社會文化之外在表現與內在意涵等。 

(二) 測驗形式與試卷結構 

1. 測驗形式： 

閉卷、筆試。滿分為 100 分，考試時間為 80 分鐘。 

2. 題型比例： 

本大綱命題結構比例如下： 

(1)選擇題（得包括是非、單選、配合等）60%～70％； 

(2)非選擇題（得包括填充、簡答、申論等）30％～40%。 

3. 及格標準：60 分 

本部提供 2008 年起考古題供參，網址如下：http://www.edu.tw/ 

(請點選教育部首頁上方-「認證檢定及留考」-「對外華語教學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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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 

四、科目類別：國文 

(一) 考試目標 

本科考試旨在評量以華語文爲第二語言或外語教學者應具備之國語 

文知識、應用技能和寫作能力。 

(二) 測驗題型與試卷結構 

1. 題型比例：閉卷、筆試。 

滿分為 100 分。選擇題（得包括是非、單選、配合等）30%~40%； 

非選擇題(得包括文白翻譯、病句修改、例句構思、摘要歸納、改 

寫、短文寫作) 60%~70%。 

2. 試卷結構： 

考試時間為 100 分鐘。 

3. 及格標準：滿分為 100 分，60 分及格。 

本部提供 2008 年起考古題供參，網址如下：http://www.edu.tw/ 

(請點選本部首頁上方-「認證檢定及留考」-「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

證」) 

五、科目類別：華語口語與表達 

(一) 考試目標 

本科考試旨在測試應試者華語標準發音與口語表達的準確程度和流

利程度，並據以確定應試者的華語標準語音與口語水準。本考試採用

口語朗讀與敘述形式，係標準型測試。 

(二) 測驗題型與試卷結構 

1. 測驗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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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考試採用口語朗讀與敘述形式，係標準型測試。滿分為 100 分。

考試時間為 60 分鐘。 

2. 題型比例 

(1) 單音節辨讀            15% 

(2) 雙音節詞語連讀        15% 

(3) 短句朗讀              20% 

(4) 短文朗讀              25% 

(5) 短述                  25% 

3. 試卷結構 

(1) 辨讀單音節字 30 個，測驗目標為華語單音節聲、韻、調之發音

準確度。 

(2) 雙音節詞語連讀 15 個，測試雙音節詞語中的連音變調、輕重音、

輕聲、兒化詞合音呈現。 

(3) 短句朗讀 10 句，測試句子中的輕重音、抑揚頓挫、語法、語氣

詞（句尾）、語調及流暢度等適切表達。 

(4) 短文朗讀 150～200 字，測試文章中語詞、語句停頓、連貫以及

語調、語氣、整體語感之表現。 

(5) 短述之時間以 3 分鐘為限,考核整體語言之語感、語速、語流與

自然熟練程度。說話的語音清晰、咬字明朗、輕重緩急、有無贅

詞停頓、節奏有致等，以及語言表達之整體情況。 

4. 及格標準 

共分六級。 

其中，第六級為最高級；第一級為最初級；及格標準為第四級。

第一級和第二級主要測試能否無障礙地發出華語的基本語音； 

第三級和第四級主要測試能否準確發出華語的基本語音（包括連

音變調、輕聲字、兒化詞）； 

第五級和第六級主要測試華語表達的熟練流利程度(包括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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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流暢度、兒化詞、輕聲字、語氣、語調、語感的自然表達等) 

 

 

 

 

 

 

 

 

 

 

本部提供 2008 年起考古題供參，網址如下：http://www.edu.tw/ 

(請點選教育部首頁上方-「認證檢定及留考」-「對外華語教學能力

認證」) 

級 別 得 分 說 明 

六級 91～100  

五級 81～90  

四級 71～80 及格 

三級 61～70  

二級 51～60  

一級 50 以下(含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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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身心障礙考生應考需求調查表  

考生姓名：          

 

障礙類別：請依身心障礙類別勾選，並附身心障礙手冊影本及醫學中心開立

之確認身心障礙事實之診斷證明書正本。 

 

□肢體障礙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腦性麻痺 

□其他障礙類別：             （請詳填） 

 
試場服務項目：以下項目經考生填選後，由審查小組依考生之功能性障礙審

定其一或多種項目。 

試場服務項目別 考生依實際需求填寫 審查小組認定結果 

延長應考時間 20 分鐘 

□是   □否 

請說明原因：        

              

□是   □否 

提早五分鐘進入試場準備 □是   □否 □是   □否 

提供點字試題及作答用紙 □是   □否 □是   □否 

提供放大二倍試題 □是   □否 □是   □否 

所需輔具及服務 

□放大鏡 □坐式馬桶 

□警示燈 □檯燈 

□安排在一樓或有電梯之試場。

□其他：         

              

□是   □否 

 
備註： 

有關延長應考時間 20 分鐘，以領有身心障礙手冊之視覺障礙及上肢重度障礙考生為限。 

 

報考人簽名：           

※本表填妥後，務請於報名時與身心障礙手冊影本及醫學中心開立之確認身心障礙事實之

診斷證明書正本一併繳交，俾便提供必要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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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福利部2013-2016 年新制醫院評鑑及新制教學醫院評鑑 

合格名單                     (更新日期：2017/03)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編

號 

醫療機

構代碼 
機構名稱 

所在 

縣市 

醫院評鑑

評鑑結果

教學醫院

評鑑結果

醫院

評鑑

年度

教學醫

院評鑑

年度 

機構電話 機構地址 

1 
043401
0518 

國立陽明大學

附設醫院 
宜蘭縣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5 104 039-325192 
宜蘭縣宜蘭市新

民路 152 號 

2 
063407
0018 

臺北榮民總醫

院員山分院 
宜蘭縣 

醫院評鑑

優等（地

區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3 102 039-222141 
宜蘭縣員山鄉榮

光路 386 號 

3 
113402
0019 

財團法人羅許

基金會羅東博

愛醫院 

宜蘭縣 

醫院評鑑

合格（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3 105 039-543131 

宜蘭縣羅東鎮南

昌街 81、83 號、

站前南路 61、63
號 

4 
123402

0011 

財團法人天主

教靈醫會羅東

聖母醫院 

宜蘭縣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2 105 039-544106 
宜蘭縣羅東鎮中

正南路 160 號 

5 
011107
0010 

衛生福利部基

隆醫院 
基隆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2 105 02-24292525 
基隆市信義區信

二路 268 號 

6 
1111060

015 

長庚醫療財團

法人基隆長庚

紀念醫院及其

情人湖院區 

基隆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2 102 02-24313131 

基隆市安樂區麥

金路 222 號 
基隆市安樂區基

金一路 208 巷 200
號 

7 
010109
0517 

臺北市立聯合

醫院中興院區
臺北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3 105 02-25523234 
臺北市大同區鄭

州路 145 號 

8 
010109
0517 

臺北市立聯合

醫院陽明院區
臺北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5 105 02-25523234 
臺北市士林區雨

聲街 105 號 

9 
010109
0517 

臺北市立聯合

醫院和平婦幼

院區及其婦幼

院區 

臺北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4 102 
02-23889595 
02-25523234 

臺北市中正區中

華路二段 33 號/
臺北市中正區福

州街 1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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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醫療機

構代碼 
機構名稱 

所在 

縣市 

醫院評鑑

評鑑結果

教學醫院

評鑑結果

醫院

評鑑

年度

教學醫

院評鑑

年度 

機構電話 機構地址 

10 
010109
0517 

臺北市立聯合

醫院忠孝院區
臺北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2 102 02-27861288 
臺北市南港區同

德路 87 號 

11 
010109
0517 

臺北市立聯合

醫院仁愛院區
臺北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4 104 
02-27093600 
02-25523234 

臺北市大安區仁

愛路四段 10 號 

12 
050101
0019 

三軍總醫院松

山分院附設民

眾診療服務處

臺北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4 102 02-27648851 
臺北市松山區健

康路 131 號 

13 
110101
0021 

基督復臨安息

日會醫療財團

法人臺安醫院

臺北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2 105 02-27718151 

臺北市松山區八

德路二段 424、

426 號 

14 
110111 
0026 

康寧醫療財團

法人康寧醫院
臺北市 

醫院評鑑

合格（地

區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1 101 02-26345500 

臺北市內湖區成

功路五段 420 巷

26 號 

15 
110116
0017 

振興醫療財團

法人振興醫院
臺北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3 105 02-28264400 
臺北市北投區振

興街 45 號 

16 
110116
0026 

醫療財團法人

辜公亮基金會

和信治癌中心

醫院 

臺北市 

醫院評鑑

合格（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4 102 02-28970011 
臺北市北投區立

德路 125 號 

17 
130117
0017 

臺北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 
臺北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3 103 02-27372181 
臺北市信義區吳

興街 252 號 

18 
150101
0010 

博仁綜合醫院 臺北市 

醫院評鑑

合格（地

區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4 105 02-25786677 
臺北市松山區光

復北路 66-68 號 

19 
150119
0031 

西園醫院 臺北市 

醫院評鑑

合格（地

區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4 104 02-23076968 

臺北市萬華區西

園路二段 266-274
號、185、187、18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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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醫療機

構代碼 
機構名稱 

所在 

縣市 

醫院評鑑

評鑑結果

教學醫院

評鑑結果

醫院

評鑑

年度

教學醫

院評鑑

年度 

機構電話 機構地址 

20 
013102
0016 

新北市立聯合

醫院及其板橋

院區 

新北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5 104 02-29829111 

新北市三重區中

山路 2 號；板橋區

英士路 198 號 

21 
013106
0029 

衛生福利部 
臺北醫院 

新北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3 105 02-22765566 
新北市新莊區思

源路 127 號 

22 
113105
0515 

佛教慈濟醫療

財團法人台北

慈濟醫院 

新北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5 105 02-66289779 

新北市新店區建

國路 289 號地下

1-3 樓至地上 1-15
樓 

23 
113109
0019 

行天宮醫療志

業醫療財團法

人恩主公醫院

新北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3 103 02-26723456 

新北市三峽區復

興路 399 號、中山

路 198 號 

24 
1131110

516 

國泰醫療財團

法人汐止國泰

綜合醫院 

新北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2 105 02-26482121 

新北市汐止區建

成路 59 巷 2 號地

下 4 樓至地上 12
樓 

25 
123103
0015 

天主教耕莘醫

療財團法人永

和耕莘醫院 

新北市 

醫院評鑑

優等（地

區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3 102 02-29286060 

新北市永和區中

興街 80 號地下 1
樓至地上 7 樓、中

興街 52 巷 1 弄 28
號地下 3 樓至地

上 11 樓 

26 
123105
0017 

天主教耕莘醫

療財團法人耕

莘醫院 

新北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3 102 02-22193391 
新北市新店區中

正路 362 號 

27 
133104
0513 

衛生福利部雙

和醫院(委託

臺北醫學大學

興建經營) 

新北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5 105 02-22490088 

新北市中和區中

正路 291 號醫療

大樓地下 2 層至

地上 12 層   

28 
153204
0039 

天成醫院 桃園市 

醫院評鑑

合格（地

區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5 105 03- 4782350 

桃園市楊梅區中

山北路一段 356
號 

29 
153204
0066 

怡仁綜合醫院 桃園市 

醫院評鑑

優等（地

區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2 105 03-479-9595 

桃園市楊梅區楊

新北路 321 巷 3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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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醫療機

構代碼 
機構名稱 

所在 

縣市 

醫院評鑑

評鑑結果

教學醫院

評鑑結果

醫院

評鑑

年度

教學醫

院評鑑

年度 

機構電話 機構地址 

30 
153210
0049 

壢新醫院 桃園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3 103 03-4941234 

桃園市平鎮區廣

泰路 77 號、桃園

市平鎮區延平路

二段 430 巷 115
號 

31 
013201
0014   

衛生福利部桃

園醫院 
桃園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4 105 03-3699721 
桃園縣桃園市中

山路 1492 號 

32 
053209
0029 

國軍桃園總醫

院附設民眾診

療服務處 

桃園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5 105 03-479-9595 
桃園市龍潭區中

興路 168 號 

33 
063201
0014 

臺北榮民總醫

院桃園分院 
桃園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5 105 03-3384889 
桃園市桃園區成

功路三段 100 號

34 
093202
0025 

天成醫療社團

法人天晟醫院
桃園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2 102 03-4629292 
桃園市中壢區延

平路 155 號 

36 
113201
0024 

沙爾德聖保祿

修女會醫療財

團法人聖保祿

醫院 

桃園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5 104 03-3613141 
桃園市桃園區建

新街 123 號 

35 
153201
1154 

敏盛綜合醫院

及其三民院區
桃園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5 105 03-3179599 

桃園市桃園區經

國路 168 號、桃園

市桃園市三民路

三段 106 號 

37 
041204
0012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附設醫

院新竹分院 

新竹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2 102 03-5326151 

新竹市北區經國

路一段 442 巷 25
號 

38 
111201
0519 

台灣基督長老

教會馬偕醫療

財團法人新竹

馬偕紀念醫院

新竹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3 103 03-6119595 

新竹市東區光復

里光復路二段

690 號 

39 
111201
0528 

國泰醫療財團

法人新竹國泰

綜合醫院 

新竹市 

醫院評鑑

優等（地

區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2 105 03-5278999 

新竹市東區福德

里中華路 2 段 678
號及 678 號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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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醫療機

構代碼 
機構名稱 

所在 

縣市 

醫院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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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評鑑

年度 

機構電話 機構地址 

40 
043303
0016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附設醫

院竹東分院 

新竹縣 

醫院評鑑

優等（地

區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2 102 03-5943248 
新竹縣竹東鎮至

善路 52 號 

41 
153305
0039 

東元綜合醫院 新竹縣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5 104 03-5527000 
新竹縣竹北市縣

政二路 69 號 

42 
013501
0016 

衛生福利部苗

栗醫院 
苗栗縣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4 102 037-261920 
苗栗縣苗栗市為

公路 747 號 

43 
093502
0027 

李綜合醫療社

團法人苑裡李

綜合醫院 

苗栗縣 

醫院評鑑

優等（地

區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2 105 037-862387 

苗栗縣苑裡鎮和

平路 168 號、苗栗

縣苑裡鎮中華路

137 號 

44 
113505
0020 

財團法人為恭

紀念醫院及其

東興院區 

苗栗縣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2 105 037-676811 

苗栗縣頭份鎮信

義路 128 號 
苗栗縣頭份鎮水

源路 417 巷 11 號

及 13 號 

45 
153501
0051 

大千綜合醫院 苗栗縣 

醫院評鑑

優等（地

區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3 105 037-357125 

苗栗市恭敬路 36 
號/苗栗市大同路

133 號、信義路 23
號、恭敬路 36
號、信義街 36 號

46 
011703
0010 

衛生福利部臺

中醫院 
臺中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5 104 04-22294411 

臺中市西區廣民

里三民路 1 段 199
號  

47 
013601
0010 

衛生福利部豐

原醫院 
臺中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5 104 04-25271180 
臺中市豐原區安

康路 100 號  

48 
053619

0011 

國軍臺中總醫

院附設民眾診

療服務處 

臺中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5 105 04-23934191 
臺中市太平區中

山路二段 34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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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醫療機

構代碼 
機構名稱 

所在 

縣市 

醫院評鑑

評鑑結果

教學醫院

評鑑結果

醫院

評鑑

年度

教學醫

院評鑑

年度 

機構電話 機構地址 

49 
091707
0029 

林新醫療社團

法人林新醫院
臺中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4 104 04-22586688 
臺中市南屯區惠

中路三段 36 號 

50 
093603
0018 

李綜合醫療社

團法人大甲李

綜合醫院 

臺中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4 102 04-26862288 
臺中市大甲區八

德街 2 號 

51 
093605
0029 

光田醫療社團

法人光田綜合

醫院及其大甲

院區 

臺中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3 102 04-26625111 

臺中市沙鹿區沙

田路 117 號（含大

同街 5-2 號） 
臺中市大甲區經

國路 321 號 

52 
093606
0016 

童綜合醫療社

團法人童綜合

醫院及其沙鹿

院區 

臺中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3 105 04-26581919 

臺中市梧棲區臺

灣大道八段 699
號 
臺中市沙鹿區成

功西街 8 號 

53 
113609
0519 

佛教慈濟醫療

財團法人台中

慈濟醫院 

臺中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2 102 04-36060666 

臺中市潭子區豐

興路一段 66 號、

88 號 

54 
113620
0015 

仁愛醫療財團

法人大里仁愛

醫院 

臺中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4 102 04-24819900 
臺中市大里區東

榮路 483 號 

55 
151701

1112 
澄清綜合醫院 臺中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3 105 04-24632000 
臺中市中區平等

街 139 號  

56 
151706
1032 

澄清綜合醫院

中港分院 
臺中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3 103 04-24632000 

臺中市西屯區臺

灣大道 4 段 966
號 

57 
013717
0515 

衛生福利部彰

化醫院 
彰化縣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2 101 04-8298686 
彰化縣埔心鄉中

正路二段 8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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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醫療機

構代碼 
機構名稱 

所在 

縣市 

醫院評鑑

評鑑結果

教學醫院

評鑑結果

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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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教學醫

院評鑑

年度 

機構電話 機構地址 

58 
093701
0019 

秀傳醫療社團

法人秀傳紀念

醫院 

彰化縣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4 102 04-7256166 

彰化縣彰化市南

瑤里中山路 1 段

542 號 

59 
113702
0511 

秀傳醫療財團

法人彰濱秀傳

紀念醫院 

彰化縣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4 102 04-7813888 
彰化縣鹿港鎮鹿

工路 6 號、6-2 號

60 
113708
0017 

彰化基督教醫

療財團法人二

林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 

醫院評鑑

合格（地

區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4 104 04-8960128 

彰化縣二林鎮南

光里大成路一段

558 號、安和街 40
巷 28 號 2 樓 

61 
113802
0015 

埔基醫療財團

法人埔里基督

教醫院 

南投縣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4 104 049-2912151 
南投縣埔里鎮鐵

山路 1 號   

62 
043901
0518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附設醫

院雲林分院及

其虎尾院區 

雲林縣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4 104 05-5323911 

雲林縣斗六市雲

林路二段 579 號

雲林縣虎尾鎮興

中里興中 360 號

63 
043901
0527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院附設醫

院斗六分院 

雲林縣 

醫院評鑑

優等（地

區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2 104 05-5322017 
雲林縣斗六市莊

敬路 345 號 

64 
113903
0015 

天主教若瑟醫

療財團法人若

瑟醫院 

雲林縣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4 104 05-6337333 
雲林縣虎尾鎮新

生路 74 號 

65 
113904
0011 

彰化基督教醫

療財團法人雲

林基督教醫院

雲林縣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4 102 05-5871111 

雲林縣西螺鎮新

豐里市場南路

375 號  

66 
133906
0017 

中國醫藥大學

北港附設醫院
雲林縣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4 102 05-7837901 
雲林縣北港鎮新

德路 12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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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機

構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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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062202
0017 

臺中榮民總醫

院嘉義分院 
嘉義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3 105 05-2359630 

嘉義市西區劉厝

里世賢路二段

600 號 

68 
112201
0012 

戴德森醫療財

團法人嘉義基

督教醫院 

嘉義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2 105 05-2765041 

嘉義市東區中庄

里忠孝路 539
號；東區後湖里保

建街 100 號；東區

頂庄里忠孝路

642 號   

69 
112201
0021 

天主教中華聖

母修女會醫療

財團法人天主

教聖馬爾定醫

院及其民權院

區 

嘉義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3 105 05-2756000 

嘉義市東區短竹

里大雅路二段

565 號 
嘉義市東區民權

路 60 號 

70 
114001
0510 

長庚醫療財團

法人嘉義長庚

紀念醫院 

嘉義縣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3 105 05-3621000 

嘉義縣朴子市仁

和里嘉朴路西段

6 號、8 號 

71 
114003
0012 

佛教慈濟醫療

財團法人大林

慈濟醫院 

嘉義縣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4 104 05-2648000 
嘉義縣大林鎮平

林里民生路 2 號

72 
012105

0011 

衛生福利部臺

南醫院 
臺南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4 102 06-2200055 
臺南市中區中山

路 125 號 

73 
014127
0019 

衛生福利部胸

腔病院及其門

診部 

臺南市 

醫院評鑑

合格（地

區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3 102 
06-2705911  
06-2146006 

臺南市仁德區中

山路 864 號   
臺南市東區大同

路一段 69 號 

74 
022101
0019 

台南市立醫院 臺南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3 105 06-2609926 
臺南市東區崇德

路 670 號 

75 
110504
0016 

台灣基督長老

教會新樓醫療

財團法人麻豆

新樓醫院 

臺南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2 105 06-5702228 
臺南市麻豆區小

埤里苓子林 2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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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所在 

縣市 

醫院評鑑

評鑑結果

教學醫院

評鑑結果

醫院

評鑑

年度

教學醫

院評鑑

年度 

機構電話 機構地址 

76 
110505
0012 

奇美醫療財團

法人佳里奇美

醫院 

臺南市 

醫院評鑑

優等（地

區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5 105 06-7263333 
臺南市佳里區興

化里 606 號 

77 
112101
0018 

台灣基督長老

教會新樓醫療

財團法人台南

新樓醫院 

臺南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2 105 06-2748316 
臺南市東區東門

路一段 57 號  

78 
114109
0512 

奇美醫療財團

法人柳營奇美

醫院 

臺南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5 105 06-6226999 
臺南市柳營區太

康里 201 號 

79 
130537
0013 

臺南市立安南

醫院-委託中

國醫藥大學興

建經營 

臺南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4 103 06-3553111 
臺南市安南區長

和路二段 66 號 

80 
152103

1104 
郭綜合醫院 臺南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4 103 06-2221111 

臺南市中西區民

生路 2 段

6.8.10.12.14.18.20
.22.23.24.25.27.44
號 

81 
010202

0011 

高雄市立聯合

醫院 
高雄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2 105 07-5552565 
高雄市鼓山區中

華一路 976 號 

82 
010207
0020 

高雄市立大同

醫院(委託財

團法人私立高

雄醫學大學附

設中和紀念醫

院經營) 

高雄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3 102 07-291-1101 
高雄市前金區中

華三路 68 號   

83 
014203
0019 

衛生福利部旗

山醫院 
高雄市 

醫院評鑑

優等（地

區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3 103 07-6613811 
高雄市旗山區中

學路 60 號 

84 
050203
0015 

國軍高雄總醫

院左營分院附

設民眾診療服

務處 

高雄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4 102 07-5811648 
高雄市左營區軍

校路 553 號 

85 
050208
0015 

國軍高雄總醫

院附設民眾診

療服務處 

高雄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2 105 07-7496751 
高雄市苓雅區建

軍路 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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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醫療機

構代碼 
機構名稱 

所在 

縣市 

醫院評鑑

評鑑結果

教學醫院

評鑑結果

醫院

評鑑

年度

教學醫

院評鑑

年度 

機構電話 機構地址 

86 
090208
0013 

阮綜合醫療社

團法人阮綜合

醫院 

高雄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3 105 07-3351121 

高雄市苓雅區成

功一路 162 號、四

維四路 136 號、

166 號、永昌街 49
號 

87 
110211
0011 

高雄市立小港

醫院(委託財

團法人私立高

雄醫學大學經

營) 

高雄市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3 103 07- 8036783 

高雄市小港區山

明路 482 號 B1-10
樓 

88 
110712
0017 

義大醫療財團

法人義大醫院
高雄市 

醫院評鑑

優等（地

區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5 105 07-6150022 
高雄市燕巢區角

宿里義大路 1 號

89 
110712
0017 

義大醫療財團

法人義大癌治

療醫院 
高雄市 

醫院評鑑

優等（地

區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5 105 07-6150022 
高雄市燕巢區角

宿里義大路 21 號

90 
110735
0015 

天主教聖功醫

療財團法人聖

功醫院 

高雄市 

醫院評鑑

優等（地

區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5 102 07-2238153 
高雄市苓雅區建

國一路 352 號 

91 
150204
0021 

健仁醫院 高雄市 

醫院評鑑

合格（地

區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2 105 07-3517166 

高雄市楠梓區楠

陽路 136 號、朝明

路 130 巷 7 弄 1
號 1-5 樓 

92 
094303
0019 

安泰醫療社團

法人安泰醫院
屏東縣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3 103 08-8329966 
屏東縣東港鎮中

正路一段 210 號

93 
114301
0012 

屏基醫療財團

法人屏東基督

教醫院及其瑞

光院區 

屏東縣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4 104 08-7363026 

屏東縣屏東市大

連路 60 號 
屏東縣屏東市建

豐路 2 巷 113 號 

94 
134303
0018 

輔英科技大學

附設醫院 
屏東縣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3 104 08-8323146 
屏東縣東港鎮中

山路 5 號 

95 
114601
0014 

台灣基督長老

教會馬偕醫療

財團法人台東

馬偕紀念醫院

臺東縣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4 104 089-310150 
臺東縣臺東市長

沙街 303 巷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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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醫療機

構代碼 
機構名稱 

所在 

縣市 

醫院評鑑

評鑑結果

教學醫院

評鑑結果

醫院

評鑑

年度

教學醫

院評鑑

年度 

機構電話 機構地址 

96 
054504
0515 

國軍花蓮總醫

院附設民眾診

療服務處 

花蓮縣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5 105 03-8263151 
花蓮縣新城鄉嘉

里路 163 號 

97 
114501
0038 

臺灣基督教門

諾會醫療財團

法人門諾醫院

花蓮縣 

醫院評鑑

優等（區

域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5 105 03-8241234 
花蓮縣花蓮市民

權路 44 號 

98 
054401
0031 

三軍總醫院澎

湖分院附設民

眾診療服務處

澎湖縣 
醫院評鑑

優等（地

區醫院）

醫師及醫

事人員類

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

105 105 06-9211116 
澎湖縣馬公市前

寮里 90 號 1-5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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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正面） 

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試題疑義申請表(申論式) 

 

應考人姓名：             （親自簽名）     電話、手機號碼： 

聯絡地址： 

                         
 
 
 

 
准考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試題疑義申請填註說明 
 

有關試題疑義之申請，請依下列方式辦理，否則不予受理。 

一、依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試題答案疑義提出注意事項規定，應考人對筆試試題或

公布之測驗式試題答案如有疑義，應於該次測驗式試題答案公布之翌日起三日內（以郵戳為

憑）提出。 

二、試題疑義提出申請之格式： 

  (一)應考人應親自簽名。(二)聯絡地址及電話、手機號碼請留三個月內可聯絡者。(三)

准考證正面影本請黏貼於本頁指定範圍內。(四)應試科目及題次請務必寫明。(五)

疑義要點請以橫式正楷書寫或電腦打字黏貼，一頁以一題為限，如超過一頁，請影印

申請表或另紙併附（A4 大小）。(六)提出試題疑義應敘明理由（如有佐証資料併請檢

附）。(七)所提出疑義如超過一題，准考證正面影本僅需黏貼乙份。 

三、應考人提出試題、答案疑義如逾越受理期限或載明事項不齊備者不予受理。 

四、應考人提出疑義，不得要求告知主試委員、命題委員、試題審查委員或閱卷委員知姓名或有

關資料，亦不得對未公布答案之試題要求提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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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面） 

科目： 

題次： 

疑義要點及理由：（請以橫式正楷書寫或電腦打字黏貼，一頁以一題為限，如不敷

使用，請以 A4 紙張影印本頁或另紙 A4 大小併附，如有佐證資

料請以 A4 紙張影印並註明書名、作者、出版年次及頁次。） 

本題建議處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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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正面） 

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試題疑義申請表(測驗式) 

 

應考人姓名：             （親自簽名）     電話、手機號碼： 

聯絡地址： 

                         
 
 
 

 
准考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試題疑義申請填註說明 
 
有關試題疑義之申請，請依下列方式辦理，否則不予受理。 

一、依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試題答案疑義提出注意事項規定，應考人對筆試試題或

公布之測驗式試題答案如有疑義，應於該次測驗式試題答案公布之翌日起三日內（以郵戳為

憑）提出。 

二、試題疑義提出申請之格式： 

  (一)應考人應親自簽名。(二)聯絡地址及電話、手機號碼請留三個月內可聯絡者。(三)准考

證正面影本請黏貼於本頁指定範圍內。(四)應試科目及題次請務必寫明。(五)疑義要點請以

橫式正楷書寫或電腦打字黏貼，一頁以一題為限，如超過一頁，請影印申請表或另紙併附（A4

大小）。(六)提出試題疑義應敘明理由（如有佐証資料併請檢附）。(七)所提出疑義如超過一

題，准考證正面影本僅需黏貼乙份。 

三、應考人提出試題、答案疑義如逾越受理期限或載明事項不齊備者不予受理。 

四、應考人提出疑義，不得要求告知主試委員、命題委員、試題審查委員或閱卷委員知姓名或有

關資料，亦不得對未公布答案之試題要求提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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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 

科目： 

題次： 

疑義要點及理由：（請以橫式正楷書寫或電腦打字黏貼，一頁以一題為限，如不敷

使用，請以 A4 紙張影印本頁或另紙 A4 大小併附，如有佐證資

料請以 A4 紙張影印並註明書名、作者、出版年次及頁次。） 

本題建議處理方式：（請勾選） 

 

□ 本題答案更正為：  □A   □B   □C   □D  

   

  □ 本題無正確答案，一律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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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請一律自網路填寫報名表。(本表僅供參考) 

2017年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報名申請表 

網路填表流水號碼：                

報考資格 

□取得學士以上學位報名者 

(含應屆大學畢業，檢附應屆畢業生暫准報名申請表)   

□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第5條規定報名者    

□具教學經驗報名者      

□持海青班二年制華語文相關類科結業證書報名者 

特殊報考者 

□低收入戶考生 (檢附當年有效之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身心障礙考生 (請填身心障礙考生應考需求調查表，於報名時與身心障礙手冊影本及醫學中心開立

之確認身心障礙事實之診斷證明書正本一併繳交) 

□免考漢語語言學、華語文教學、華人社會與文化 3科，僅須選考國文、華語口語與表達2科者

(於經本部評核通過之華語教學系、所畢業生及學位學程特定學年入學結業生，得憑證書申請免考)

姓 名
 中文：(必填)  英文（last name）, （first name）：（與護照同）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照片黏貼處 
（浮貼 2 張） 

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或有效護

照、居留證號)

 
 性 別 □女   □男 

請自行黏貼 2 吋正

面半身脫帽照片 1

張實貼 

(另浮貼同式照片2

張，照片背面請註明

姓名及身分證號碼)

出 生 日 期 西元    年    月    日 

國 籍 

□中華民國國民 

□僑胞 

 僑居地           國       

□外國人，               國

國籍證件資

料(屬永久性

之證件號碼)

國籍證件名稱： 

 

國籍證號： 

聯 絡 電 話 

※□同意□不同意 

提供行動號碼供通

知考試相關訊息 

(日)： 

(夜)： 

(手機)： 

E-mail 

 行業別： 
(請填公務人員、教
師、學生、軍人、警
察、農、工、商、其
他) 

成績單/證書

寄 送 地 (通訊處如有變更請即函告) 戶籍所在地  

報 考 學 歷 (須符合簡章報考資格)
 

應 考 科 目 

筆試科目： 
□1.國文 □2.漢語語言學 

□3.華語文教學 

□4.華人社會與文化 

口試科目： 
□華語口語與表達(以口試現場錄音方式進行) 

※本人同意口試科目之錄音檔提供教育部建置語料之

研究  □同意   □不同意 

身分證 

(國籍證件) 

 (護照基本資料頁) 

影本正面 

身分證 

(國籍證件) 

 (護照基本資料頁) 

影本反面 

服務機關 

名稱 
(無則免填) 

目前 
職務 

(無則免填) 

申 請 人 簽 名 或
蓋 章
(本表所載各項資料及

所附證明文件均經本人

詳實核對無誤) 

 

注意：「寄送地」須填寫 2017 年 12 月底前之確實能收到本次考試相關資料之處所，如有變更，務須來函告知，否則責任 

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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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2017 年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應屆畢業生暫准報名申請表 

注意：本表限 2017 年大學學士班以上應屆畢業生尚未取得正式畢業證書者報考時填寫 

姓 名  
網路填表 
流水號碼  

聯 絡 

電 話 

日  間： 夜  間： 

行動電話： 電子郵件： 

學 歷 
學校名稱（請填全銜） 系、所名稱 預定畢業日期 

   

具註冊章之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或當學期在學證明影本 

注意事項： 

一、畢業證書繕印之畢業日期須在考試日前(2017 年 7 月 22 日)，始合於應考資格規定，

不能於考試日前取得畢業證書者，請勿報考。 

二、請貼附具註冊章之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或當學期在學證明影本以憑審查。 

三、經審查准予「暫准報名」者，其畢業（學位）證書影本，請於 2017 年 7 月 22 日下

午 17 時以前，將畢業（學位）證書影本寄達(或傳真)至臺北市羅斯福路四段 1號國

立臺灣大學教務處研究生教務組(電話：02-33662388#417，傳真號碼：02-23634383)

進行查驗。（暫准報名申請者，准考證暫不寄發，俟查核合格後，於應考當日至試務

辦 公 室 領 取 准 考 證 應 試 ； 准 考 證 編 號 及 試 場 可 至 報 名 網 址 查 詢 ，

https://gra103.aca.ntu.edu.tw/cpt/apply/。）未依限繳驗，或繳驗之證書經審

查不合格者，即認定不具應考資格，不得入場應試，如有入場應試者，其考試成績

亦不予計算，報名費不予退還。 

四、繳驗之畢業（學位）證書影本務請於證書右上角填寫准考證編號及身分證統一編號，

並書明「與正本相符」後簽名或蓋章，以便查對。 

准考證

編  號 
 

（應考人免填） 

本人確係 2017 年應屆畢業生，申請准予暫准報名，茲

切結同意依限繳驗畢業證書，否則不准入場應試，報

名費不予退還，並無異議。 

申請人簽章：                  2017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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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 

 

 

申請人 

姓 名 

 
准考證

號碼 
 試場別  

★注意事項 

一、考生複查成績應於 2017 年 9 月 26

日前提出申請(郵戳為憑)，逾期不

予受理，並以一次為限。 

二、一律以通信方式辦理，函件請寄「

106 臺北市羅斯福路四段 1 號國立

臺灣大學教務處研究生教務組」。 

三、申請時須附成績通知單影本，否則

不予受理。 

四、本表正面：准考證號碼、姓名、複

查科目、原來分數及申請日期，應

逐項填寫清楚並簽章。(雙線以右請

勿填寫) 

五、本表背面：收件人姓名、住址、郵

遞區號，請填寫正確，並貼足回郵

郵票，以便回復。 

六、申請複查成績者，不得要求重新評

閱、提供參考答案，亦不得要求告

知閱卷委員之姓名或試卷中分題

(項)評分及其他有關考試資料。 

複 查 科 目  原 來 分 數  
查復分數 

(考生勿填) 

複查回復事項： 

 
  

 
  

 
  

 
  

 
  

 
  

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複查人簽章：          

複查日期：  年  月  日 

教育部 2017 年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
成績複查申請書暨查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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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 

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 

外語能力合格認定基準 

語  文 測  驗 標    準 

英文 

外語能力測驗（FLPT） 

聽力、用法、字彙與閱讀 

總分 200 分(含)以上 

口試成績 S-2＋(含)以上 

托福(TOEFL iBT®) 79 分(含)以上 

劍橋大學英語能力認證 

(Cambridge Main Suite） 

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 

(FCE) 

全民英語能力檢定（GEPT） 中高級初試(含)以上 

國際英文語文測試（IELTS） 6.0 分(含)以上 

托福（TOEFL® ITP） 550 分(含)以上 

多益測驗(TOEIC®) 785 分(含)以上 

日文 

日本語能力測驗（JLPT） N2 級合格(含)以上 

外語能力測驗（FLPT） 

聽力、用法、字彙與閱讀 

總分 200 分(含)以上 

S-2＋(含)以上 

法文 

法文基礎測試（TCF） 
B1 級(含)以上 

法語鑑定文憑（DELF） 

外語能力測驗（FLPT） 

聽力、用法、字彙與閱讀 

總分 200 分(含)以上 

口試成績 S-2+(含)以上 

德文 

外語能力測驗（FLPT） 

聽力、用法、字彙與閱讀 

總分 200 分(含)以上 

口試成績 S-2+(含)以上 

德語鑑定考試 (TestDaF) TDN3(含)以上 

德國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語文能

力測驗(DSH)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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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文 

外語能力測驗（FLPT） 

聽力、用法、字彙與閱讀 

總分 200 分(含)以上 

口試成績 S-2+(含)以上 

西班牙語文能力測驗證書

（DELE） 
B1 級(含)以上 

俄文 俄國語文能力測驗 通過第一級 (First Level) 

義大利文 義大利語檢定考試 (CILS) 
通過第三級(Livello CILS 

Uno-B1) (含)以上 

韓文 韓國語文能力測驗 (TOPIK) 通過四級(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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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 

 

1.「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作業要點」第 9 點規定：依教育部辦理國內

大學校院華語教學系所及學位學程評核作業要點規定評核通過之國內大學

校院，其華語教學系、所畢業生及學位學程特定學年入學結業生，於該評核

作業要點廢止後參加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者，得憑系所畢業證

書或學位學程結業證書申請免考「漢語語言學」、「華語文教學」及「華人社

會與文化」3 項科目。 

2.「教育部辦理國內大學校院華語教學系所及學位學程評核作業要點」業於民

國 99 年 12 月 31 日臺文(三)字第 0990203500C 號令廢止。

原通過評核學校 系所及學程 特定學年入學之畢業生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博士班、碩士班） 

95至 99學年度入學之該校華語文教

學研究所(博士班、碩士班)畢業生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碩士班） 

95至 99學年度入學之該校華語文教

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生 

中原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學士班） 

95至 99學年度入學之該校應用華語

文學系(學士班)畢業生 

文藻外語學院 

一、95 學年度應用華語文學系（學士班）

二、95 學年度華語教學學程 

三、97 學年度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

一、95 學年度入學之該校應用華語

文學系（學士班）畢業生 

二、95 學年度修習該校華語教學學

程結業生 

三、97 學年度入學之該校華語文教

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生 

國立成功大學 95 學年度華語教學學程 
95 學年度修習該校華語教學學程結

業生 

國立中央大學 96 學年度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 
96 學年度修習該校華語文教學學分

學程結業生 


